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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我國學說對於地方議會是否具有立法權性質，以及自治條例是否適用依

法行政原則，向有爭議，也影響司法實務見解。不過，我國憲法已經確立中

央與地方的立法分權架構，釋義學上應該根據實定憲法發展。鑒於日本憲法

保障的自治條例制定權，學說發展上明確呈現出從「依法行政」到「合憲自

治」之演進軌跡。本文乃從以下三個層面深入研究日本法，探求對我國法的

啟示。（1）國家法體系中，自治條例是否根據憲法取得相當於法律之體系

定位，並具有獨自之民主統合與基本權保障功能。（2）自治條例如果不受

到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，而得作為限制基本權之根據時，又應如何釐清法律

與自治條例之關係。（3）自治條例如果不受到法律優位原則之拘束，而得

與法律競合立法時，又應如何同時兼顧國家法秩序之整合性與因地制宜之必

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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